关于印发《咸宁市工业主导产业链群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科经局、咸宁高新区科创局：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咸宁市工业主导产业链群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咸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6年6月23日

附件
咸宁市工业主导产业链群发展实施方案

（2026—2030年）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集中力量打造五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工业主导产业链式发展、集群发展，推动聚企成链、聚链成群，结合我市工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路径

坚持把链群发展作为产业崛起的重要模式和组织形态，以链群协同推动产业高度集聚、深度分工、开放共享，加快培育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带动作用突出的支柱产业。到2030年，力争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企业产值突破1800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超90%，国家级、省级产业集群数量占全省比重均超10%。
低碳冶金产业集群。依托金盛兰、顺乐等龙头企业，进一步延伸废钢铁回收—加工—配送—冶炼一体化产业链，加快推进金盛兰精品钢转型升级项目、1680mm热轧板材生产线项目等建设，推动产品向新能源汽车板材、装配式结构钢、高技术船舶用钢等领域延伸。支持赤壁市做强再生资源产业，咸安区做优铝基材产业。

（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抢抓武汉建设“光芯屏端网”万亿产业集群机遇，依托维达力、三赢兴、瀛通电子等企业，积极融入武鄂黄黄咸光电子信息产业大走廊，编制配套需求对接清单，承接武汉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外溢，大力发展电子功能材料、新型显示模组、汽车电子、光通信元器件、芯片封装测试等产品，打造武汉光谷的配套、转化和承载基地。

（三）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支持三环、敏实等龙头企业研发线控转向、智能驾驶感知系统等，加快融入武汉“车谷”供应链；在机电制造领域，依托咸安机电制造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新区智能机电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精密研磨设备、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产品。支持通城县发展工业母机，通山县开发丘陵山区适用智能农机。

（四）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紧盯新式饮品、冷链食品制造、健康休闲食品等方向，重点发展功能饮料、茶叶加工、粮油加工、特色果蔬加工等行业；常态化举办市级食品饮料专场产销对接会、特色农产品食品展销会，主动参与省内及全国食品行业专业产销展会，搭建企业产销互通、渠道拓展、品牌推介平台，打通本地企业商超、电商、省外经销供货链路；全面发挥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作用，吸引食品饮料产业上下游企业聚集，推动咸宁加速向世界级饮料生产基地迈进。
（五）现代化工产业集群。依托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化工园区，重点发展电子化学品、高端精细化工、新型化工材料、医药中间体等细分领域。重点引进中化学等头部企业，发展湿电子化学品等半导体制造关键材料，打通“化工—光芯屏”供应链，打造武汉都市圈重要的现代化工产业集聚区。

（六）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依托真奥药业、稳健医疗、厚福医疗、康恩萃药业等企业，积极对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研发资源，重点发展现代中药、生物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加快布局高端医疗器械及银发经济制造业，重点发展康复器械、智能穿戴、生物医学检测等新兴产业领域。推进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未来产业领域实现突破，支持诺赛生物等项目建设区域领先的基因测序和合成生物学工程平台。积极融入全省九州医药产业供应链平台，实现智能交易、供应链融资、物流商贸信息等综合式服务。

（七）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依托华润电力等龙头企业，立足咸宁丰富自然资源，全力服务保障华润电力5、6号机组满负荷运营，有序推进运达崇阳水坑分散式风电、咸安大幕100MW风力发电等项目建设，积极布局储能项目，提升绿色能源供应稳定性，构建以高效火电为主、多元清洁能源协同发展的产业模式。

（八）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中港金属、华宁防腐、平安电工等龙头企业，加快推进海威复合材料无人智能装备制造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瞄准产业链条长、行业影响力大的龙头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完善从原料加工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加快建成华中地区有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九）低空制造和检验检测服务产业集群。依托咸宁中试谷赤壁基地、武汉大学—咸宁低空经济创新研究院，聚焦无人机整机制造、低空应用设备、低空通信导航等领域，加快推进航空航天先进智造与科创示范基地项目、至高未来无人机飞控与整机研发中试及智能制造项目（一期）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探索低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二、发展措施
（一）实施链主培育引领行动。每条产业链选育3家左右链主企业，支持其通过并购重组、资本运作、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产业资源。推动链主向“链主+生态运营平台”转型，鼓励开放供应链、共享工厂，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引导域外优质企业向咸宁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设立“链主服务直通车”，在用地、能耗、上市、人才等方面实行保障。鼓励龙头企业实施主辅分离、技术孵化，分离非核心业务或者孵化科技型子公司，衍生更多新主体。加快咸宁中试谷赤壁基地、华中健康饮品中试基地、金盛兰钢铁研究院等链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二）实施产业链招商延链行动。各产业链链长单位组建招商专班，绘制产业链技术结构图、应用领域图等“五图”，将“机会式招商”升级为“战略式招商”。定期举办“链主点将、政府敲门”座谈会，由链主企业提出目标配套商目录，开展以商引商、协同招商，对引进的10亿元以上核心配套项目，给予链主企业“招商合伙人”荣誉称号。加快铁路货场、长江咸宁港等物流基地建设，构建立体物流通道，降低产业链延伸物流成本。

（三）实施创新驱动强链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聚焦行业发展前沿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运用“揭榜挂帅”等方式引导链主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中试平台、技术创新中心，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和创新产品。深化“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咸宁”协同机制，依托离岸科创园与科创中心，打造逆向创新飞地。到2030年，力争实现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显著提升，将咸宁打造成武汉都市圈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接地。

（四）实施数智强基畅链行动。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抢抓设备更新、“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窗口期，建立动态技改项目库，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资金支持。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支持链主企业实施全要素、全流程数字化改造，争创国家级智能工厂、5G工厂。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开展“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五）实施金融赋能活链行动。构建“链长+行长+厂长”联动机制，推广“整链授信”与“一链一行”主办行模式。做强“咸金通”平台，实现惠企政策精准触达、金融产品按需适配。以财政资金“拨改投”改革为抓手，构建“政府基金+社会资本”协同联动机制，探索民营企业参与组建区域产业发展基金模式，发挥咸宁区域母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参股设立子基金、建立定向跟投机制及风险补偿让利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市内重点产业链的长期资本供给，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到2030年，力争实现重点产业链上市企业全覆盖，形成“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生态。

（六）实施产业集群提升行动。分类分层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培育，支持生命健康、低碳冶金等省级集群冲刺国家级，推动咸安机电、嘉鱼冶金、赤壁应急装备、通城电子元器件等加速形成“一县一集群”格局。强化地理集聚，引导企业向开发区、专业园区集中，高标准建设嘉鱼冶金产业园、潘湾化工园区等标志性集聚区。促进多链协同发展，推动低碳冶金与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与新材料、清洁能源与化工等跨链融合。加快咸宁国际陆港、长江咸宁港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产业链物流成本。

三、保障机制
（一）实施人才聚变工程。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生态，加大对产业链急需高端人才、创新团队的引进力度，健全人才落户、子女入学、就医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围绕产业链紧缺岗位，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为链群企业定向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以“院士专家企业行”“科技副总”等机制柔性引进高端人才落户咸宁。到2030年，全市产业链高层次人才总量实现倍增，新增省级以上领军人才（团队）50个以上。
（二）实施中介赋能聚力工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在资源链接、信息互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定期举办行业论坛、产销对接会等活动，促进行业信息共享与协同协作。引导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中介机构聚焦产业链需求，提供精准化、定制化服务。建立中介机构评价与推荐机制，发布优质服务机构目录，引导链群企业择优选用。到2030年，力争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中介机构，形成覆盖产业链全环节的优质服务网络，实现中介服务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三）实施绿色安全护航工程。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内涵集约”转变。坚持标准引领，严格执行环保、安全、能耗强制性标准，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腾笼换鸟”。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建设智慧化园区监管平台，打造一批零碳工厂和绿色园区。
用好“链长+链主+链创”工作机制，工业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链群发展各项工作。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解决链群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链群发展监测评估体系，对产业集群规模、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要素保障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定期开展评估分析，及时掌握链群发展态势，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优化政策措施，确保实施方案落地见效。


